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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函
地址：6402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

號

承辦人：沈玉如

電話：05-5522735

傳真：

電子信箱：ylhg57413@mail.yunlin.gov.

tw

受文者：本府地政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1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府地發二字第1092720832A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本府訂109年12月22日下午2時整，於本府第一辦公大樓4

樓第一會議室(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號)舉辦「雲林

縣斗六市中華自辦市地重劃區開發案聽證會議」(主持人:

張梅英 教授)，請台端撥冗與會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09年11月16日第1092720512號簽呈續辦。

二、本次會議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27條規

定暨雲林縣斗六市中華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109年10月17

日中華自劃字第109010005號函辦理。

三、臺端倘欲出席發言或提供書面意見，請填妥陳述意見申請

書，於109年12月11日前以親送或郵遞方式送回本府(雲林

縣政府地政處土地開發科收，地址: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

段515號)，俾利安排發言順序，無法出席者，得以委任書

委託他人代表出席，並請於會議當日攜帶本函文及國民身

分證正本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(含照片)正本入場；倘於上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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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日期之後提出意見者，本府將彙整後提供本縣市地重劃

委員會參酌，恕不納入本次聽證紀錄，聽證紀錄將供本縣

市地重劃委員會審議參考。

四、臺端或重劃會倘有文書證據需提出，請併同電子檔提送本

府(雲林縣政府地政處土地開發科收)，以便公布。前開電

子檔資料如認有保密之部分者，請於提出時敘明應保密之

理由及可公開之摘要文件，並以書面送正本1份，副本3

份。

五、本次聽證會議係採預約登記制，欲出席陳述意見或發問、

提供書面意見、委任代理人或提出文書證據者，務請於109

年12月11日前提出申請並將相關文件或文書證據(含電子

檔)送達本府，逾期不予受理亦不享有上述權利。

六、請雲林縣斗六市中華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於聽證會當日

派員協助辦理相關業務，並進行本自辦市地重劃區開發簡

報。

七、隨文檢送重劃計畫書(草案)及本次聽證會議相關附件

(一)聽證會議議程

(二)聽證會議注意事項

(三)聽證爭點

(四)陳述意見及證據提示申請書

(五)參與聽證出席委任書。

八、有關旨揭聽證會議相關資訊(含重劃計畫書草案及本次聽證

會議相關附件等)，張貼於本府公告欄，並於本府地政處網

站(land.yunlin.gov.tw/cp.aspx?n=614)公告，供民眾自

行前往閱覽或閱覽或上網查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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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副本函送本府城鄉發展處(含重劃計畫書草案)，有關都市

計劃部分惠請派員列席答詢。

十、副本函送本府行政處，請代為張貼本通知函、公告文、本

重劃區重劃計畫書草案及說明七附件於本府公告欄。

正本：全體土地所有權人等11人、雲林縣斗六市中華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

副本：張梅英 教授、雲林縣斗六市公所、雲林縣斗六地政事務所、本府城鄉發展處、

本府行政處、本府地政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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